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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深入推进全区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

清查工作的通知

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，各市、县（区）自然资源局，厅机关相关

处室、直属事业单位：

按照《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

工作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发〔2024〕127 号）要求，为高效开展全区

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工作，查清全区各类全民所有自然资

源资产实物量，核算价值量，逐步理清使用权状况，确保 2026

年 6 月底前在自然资源底图基础上，初步形成包含实物量图层、

价值量图层、产权图层等共同构成的资产“一张图”，按需协同管

理各类底图底数，支撑统一履行所有者职责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。

一、成立清查工作专班

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成立由厅分管领导任组长，厅自然资源调

查监测处、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、自然资源所有者权益处、自然

资源开发利用处、耕地保护监督处、矿业权管理处、矿产资源保

护监督处、自然资源资产统计核算中心、土地征收储备中心、自

然资源成果质量检验中心主要负责同志为成员的全区全民所有自

然资源资产清查专项工作组，负责全区清查工作的组织领导。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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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工作组办公室设在厅自然资源所有者权益处，负责对各地进行

全过程技术指导、质量管控，定期调度工作进展，及时解决工作

中遇到的问题。各市、县（区）要参照自治区专项工作组成立本

级清查工作专班，系统谋划、协同推进，确保各项任务顺利完成。

二、有序开展清查工作

本次全面资产清查基准时点为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，更新时

点为 2025 年 12 月 31 日。各市、县（区）要按照自然资源部文

件要求（见附件 1），加强技术研究，分阶段、分任务组织开展资

产清查工作，准确把握清查内容，全面查清全区全民所有土地、

矿产、森林、草原、湿地、水等 6 类自然资源资产的数量、质量、

用途、分布等实物属性信息，核算土地、矿产、森林、草原等资

源资产经济价值，重点理清土地、矿产等自然资源资产的使用权

状况。

三、加强工作进度管理

资产清查工作按照“自治区负总责，市县抓落实”的模式开

展。自治区本级各有关单位和部门按照任务分工表（见附件 2）

做好清查相关工作。各地级市要结合已有工作基础，统筹组织实

施市辖区及本行政区域各县（市、区）清查工作。自治区清查专

项工作组要建立定期督导机制，细化责任分工，加强对各地工作

进度管理。各市、县（区）要按照清查工作进度安排表（见附件

3）明确的年度任务和时间节点，序时推进各项任务落实。每季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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末向自治区清查专项工作组办公室报送工作推进情况报告，及时

梳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，总结经验做法，保障清查工作按期完成。

四、严格成果质量管控

为保证清查成果的完整性、准确性，资产清查工作实施全过

程质量控制，包括过程质量核查、成果质量核查质检。过程质量

核查由自治区清查专项工作组统筹组织有关单位开展，对各地清

查工作组织实施、技术流程、问题处理、基础资料准确性、重要

过程成果和数据标准规范等进行质量监督检查。成果质量核查质

检采取县级自检、地市级预检、自治区级复检、国家级核查质检

的分级控制制度，对清查成果进行质量检查和评定。各市、县（区）

要严格落实质量责任，建立逐级检查机制，并形成各级成果质量

检验报告，确保数据真实、可靠，成果质量符合要求。资产清查

成果数据公开前按机密级管理。各市、县（区）自然资源局要切

实担负起数据保密主体责任，在领取清查底图数据时要签订保密

协议，在数据使用过程中严格落实安全保密工作责任制，加强保

密教育，完善保密措施，确保数据安全。

五、强化工作协同配合

各地要建立部门协调联动机制，强化与林草等相关部门的协

同配合，共同推进资产清查工作，按时保质上报清查成果。把握

好对外宣传的“时度效”，定期向各级人民政府汇报清查工作进展

情况。按照自然资源领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原则，将资产清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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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所需经费列入年度预算。各地要加强资产清查成果的共享和

应用，除服务于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和国有自然资源资

产专项报告编制等常态化工作外，可结合实际情况，积极探索在

明确各级履职主体空间范围、资产储备管护、资产统计、离任审

计、考核评价、自然资本核算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等资源资产管

理工作中的应用场景，以及实物量和使用权状况成果在自然资源

资产配置中应用，不断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属性信息更新机制。

附件：1．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

清查工作的通知

2．全区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自治区本级任务分

工表

3．全区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工作进度安排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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